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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講





正念正知















六五  大王!又如何比丘具足正念、正智耶?大王!茲有比丘於進、於退以具正智，於瞻

前、於顧後亦具正智。又屈伸手足時、持下衣、上衣及缽時，飲食嘗味時，大小便時，行住

坐臥時，覺醒時，語時，默時，皆具正智。大王!比丘如是具足正念、正智。 

 

《佛光大辭典》（p1990）： 

正念 

梵語 samyak-smrti，巴利語 sammasati。指真正之念。八正道之一。又作諦意。即如實

憶念諸法之性相而不忘失。可分為二： 

(一)世俗有漏正念，即與有漏作意相應之善念。 

(二)出世間無漏正念，即依無漏之正見能思惟諦境，而與無漏作意相應的明記不忘之

念。有關正念之體性，據《大毘婆沙論》卷九十六載，念根、念力與正念，皆攝入念覺支。 

據《俱舍論》卷二十五載，念根、念力、念覺支與正念，皆以念為體。 

《摩訶止觀》卷七上則謂「念」為「忍」之義，並配於天台宗之四教，即三藏教之正念

為伏忍，通教之正念為柔順忍，別教之正念為無生忍，圓教之正念為寂滅忍。 

〔雜阿含經卷二十八、中阿含卷七分別聖諦經、八正道經、轉法輪經〕_p1990 

不正知 

梵語 a-samprajanya。心所（心之作用）之名。指誤解所觀之境之精神作用。即不符合

佛教教義之認識。以此心所遍滿一切染心，故說一切有部將之攝屬十大煩惱地法；於唯識宗，

以其為八大隨惑之一，並認為不正知既以障蔽正知之故，易於毀犯為業，故有敗壞戒律之作

用；俱舍宗則視其為被煩惱所污之智慧，故不認為是獨立之心所。又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五以

之為「癡」之一部分。〔大毘婆沙論卷四十二、卷四十三、俱舍論卷四、成唯識論卷六〕_p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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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503） 

 本經敍說目揵連以神通力和世尊遙隔而共語，舍利弗讚嘆其大功德力。相應部(S. 21. 3. Ghato ◎水缸)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衹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揵連、尊者阿難在王舍

城迦蘭陀竹園，於一房共住。 

  時，尊者舍利弗於後夜時告尊者目揵連：「奇哉！尊者目揵連！汝於今夜住寂滅正受

（santa-vihāra 寂靜住，即心無煩惱遠離憒亂而安住)。」 

  尊者目揵連聞尊者舍利弗語，尊者目揵連言：「我都不聞汝喘息之聲。」 

  尊者目揵連言：「此非寂滅正受，麁正受住耳。尊者舍利弗！我於今夜與世尊共語。」 

  尊者舍利弗言：「目揵連！世尊住舍衛國衹樹給孤獨園，去此極遠，云何共語？汝今在

竹園，云何共語？汝以神通力至世尊所？為是世尊神通力來至汝所？」 

  尊者目揵連語尊者舍利弗：「我不以神通力詣世尊所，世尊不以神通力來至我所，然我

於舍衛國王舍城中聞。世尊及我俱得天眼、天耳故。我能問世尊：『所謂慇懃精進

（āraddha-viriya 努力精進)，云何名為慇懃精進？』世尊答我言：『目揵連！若此比丘晝則

經行、若坐，以不障礙法(註自淨其心)；初夜若坐、經行，以不障礙法自淨其心；於中夜時，

出房外洗足，還入房，右脇而臥，足足相累，繫念明相，正念正知，作起思惟；於後夜時，

徐覺徐起，若坐亦經行，以不障礙法自淨其心。目揵連！是名比丘慇懃精進。」 

  尊者舍利弗語尊者目揵連言：「汝大目揵連真為大神通力、大功德力，安坐而坐，我亦

大力，得與汝俱。目揵連！譬如大山，有人持一小石，投之，大山色味悉同。我亦如是，得

與尊者大力大德，同座而坐。譬如世間鮮淨好物，人皆頂戴。如是，尊者目揵連大德大力，

諸梵行者皆應頂戴。諸有得遇尊者目揵連交遊往來，恭敬供養者，大得善利；我今亦得與尊

者大目揵連交遊往來，亦得善利。」 

  時，尊者大目揵連語尊者舍利弗：「我今得與大智大德尊者舍利弗同座而坐，如以小石

投之大山，得同其色。我亦如是，得與尊者大智舍利弗同座而坐，為第二伴。」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註：不障礙法：以經行、靜坐來調和對治惛沉與掉舉，使心等持於「止、觀」，不障礙法之修行。 

 

（五五）《中阿含》「習相應品」《涅槃經》： 

佛光電子大藏經《阿含藏》中阿含經卷第十注解(093)：本經敍說世尊告諸比丘：涅槃以解脫為習，……

正信以苦為習，乃至行以無明為習；觀十二因緣而得涅槃。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衞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涅槃有習，非無習。何謂涅槃習？答曰：『解脫為習。』解脫亦

有習，非無習。何謂解脫習？答曰：『無欲為習。』無欲亦有習，非無習。何謂無欲習？答

曰：『厭為習。』厭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厭習？答曰：『見如實、知如真為習。』見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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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真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見如實、知如真習？答曰：『定為習。』定亦有習，非無習。

何謂定習？答曰：『樂為習。』樂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樂習？答曰：『止為習。』止亦有習，

非無習。何謂止習？答曰：『喜為習。』喜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喜習？答曰：『歡悅為習。』

歡悅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歡悅習？答曰：『不悔為習。』不悔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不悔

習？答曰：『護戒為習。』護戒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護戒習？答曰：『護諸根為習。』 

  「護諸根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護諸根習？答曰：『正念、正智為習。』正念、正智亦

有習，非無習。何謂正念、正智習？答曰：『正思惟為習。』正思惟亦有習，非無習。何謂

正思惟習？答曰：『信為習。』信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信習？答曰：『苦為習。』苦亦有

習，非無習。何謂苦習？答曰：『老死為習。』老死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老死習？答曰：『生

為習。』生亦有習，非無習。何謂生習？答曰：『有為習。』有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有習？

答曰：『受為習。』受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受習？答曰：『愛為習。』愛亦有習，非無習。

何謂愛習？答曰：『覺為習。』覺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覺習？答曰：『更樂為習。』更樂亦

有習，非無習。何謂更樂習？答曰：『六處為習。』六處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六處習？答

曰：『名色為習。』名色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名色習？答曰：『識為習。』識亦有習，非無

習。何謂識習？答曰：『行為習。』行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行習？答曰：『無明為習。』 

  「是為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處，緣六處更樂，緣更樂覺，緣覺愛，

緣愛受，緣受有，緣有生，緣生老死，緣老死苦。//習苦，便有信；習信，便有正思惟；習

正思惟，便有正念正智；習正念正智，便有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

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習解脫，便得涅槃。」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苦 //  

苦→信→正思惟→正念正知→守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

→定→如實知見→厭→離欲→解脫→涅槃。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四十四（大正 27〃230b）： 

 世間諸瀑流，正念能防護；若令畢竟斷，其功唯正知。 

 問：根律儀、根不律儀，各以何為自性？ 

 答：根律儀以正念正知為自性，根不律儀以失念不正知為自性。 

 云何知然？經為量故。如契經說：「天告苾芻：汝今不應自開瘡漏。」苾芻答曰：「我當

覆之。」天復語言：「瘡漏非小，以何能覆？」苾芻答曰：「我當覆以正念正知。」天曰：「善

哉！此為真覆。」故知，此二是根律儀覆護律儀。義相似故，根不律儀翻前而立故，是失念

及不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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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十四（大正 29〃73b）： 

 又契經說：「應善守護、應善安住眼根律儀。」此意根律儀，以何為自性？此二自性，

非無表色。若爾是何？頌曰：「正知正念合，名意根律儀。」 

 論曰：為顯如是二種律儀，俱以正知正念為體故，列名已復說合言，謂意律儀慧念為體，

即合二種為根律儀。 

 

《六門教授習定論》（大正 31〃775a）： 

 釋曰：於彼住中，差別有九，謂：最初住、正念住、覆審住、後別住、調柔住、寂靜住、

降伏住、功用住、任運住。 

 此等並依阿笈摩經，隨句次第而為修習： 

 1〃若於最初，學緣境時，其心堅執名「最初住」。 

 2〃次於後時，令其正念流注不斷，名「正念住」。 

 3〃若依託此，有亂心生，更覆審察緣境而住，名為「覆審住」。 

 4〃次於後時，轉得差別，名「後別住」。 

 5〃次於後時，對治生起，心得自在，生歡喜時，名「調柔住」。 

 6〃於此喜愛，以無愛心對治生時，無所愛樂，其心安靜，名「寂靜住」。 

 7〃次於後時，所有已生、未生重障煩惱，為降伏故，名「降伏住」。 

 8〃次於後時，以加行心，於所緣境，無間隨轉，一緣而住，名為「功用住」。 

 9〃次於後時，於所緣境，心無加行，任運隨流，無間入定，緣串習道，名「任運住」。 

 此之九種心不流散，名之為住。應知以此不散之言，與堅執等皆相配屬。 

 

《成實論》卷第六「念品第八十六」（大正 32〃287a）： 

 心作發名「念」，此念是作發相，故念念能更生異心。 

 又說：念相能成辦事。如經中說：「若眼內入不壞色，外入在現前，是中若無能生異心

念者，則眼識不生。」 

 問曰：諸識知皆以念力生不？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諸識知生不必定。 

 1〃或以作發力生，如強除欲等； 

 2〃或以根力故生，如明目者能察毫端； 

 3〃或以緣力故生，如遠見燈不見其動； 

 4〃或善習故生，如工巧等； 

 5〃或以諦取相故生，如所著色； 

 6〃或法自應生，如劫盡時禪； 

 7〃或以時節故生，如短命眾生惡心； 

 8〃或以生處故生，如牛羊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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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或隨身力故生，如男女等心； 

 10〃或隨年故生，如小兒等心； 

 11〃或以疲倦故生，或以業力故生，如受諸欲。 

 12〃或以定力故生，如繫心一處，知識增長； 

 13〃或以畢定故生，如次無礙道必生解脫； 

 14〃或以久厭故生，如厭辛苦則思甜味； 

 15〃或隨所樂故生，如對色等； 

 16〃或樂觀色，不喜聽聲，青等亦爾； 

 17〃或以細軟故生，如毛入目則生苦心，餘處不然。 

 18〃或以苦滅故生，如除目患則食得味。 

 19〃或以滅障故生，如除欲等則知其過。 

 20〃或漸次故生，如因下生中，因中生上。 

 21〃或隨所偏故生。 

 

 （略）是念二種：一、正，二、邪。「正」謂順理，如說正問正難，是名可答有理難問。 

 又問諸法實相無常性等，是名為正。 

 又隨所能成故名為正，故知隨順道念、真實念等名為正念。 

 又隨人時念名為正念，如多欲人不淨觀為正念，心沒時發相為正念，與此相違名為邪念。

正念能生一切功德，邪念能起一切煩惱。 



第講

 

《清淨道論》（底本 162） 

 在「念與正知」一句中，憶念為念，正當的知為正知。這是指人所具有的念與正知而言。

此中：「念」以憶念為相，不忘失為味，守護為現起。 

「正知」以不痴為相，推度為味，選擇為現起。 

雖在前面的諸禪之中亦有念與正知──如果失念者及不正知者，即近行定也不能成尌，

何況安止定──然而彼等諸禪粗故，猶如行于地上的人，禪心的進行是樂的，那里的念與正

知的作用不明。由于舍斷于粗而成此禪的細，譬如人的航運于劍波海，其禪心的進行必須把

握于念及正知的作用，所以這樣說。 

更有什麼說念與正知的理由呢？譬如正在哺乳犢子，將它與母牛分開，但你不看守它的

時候，它必定會再跑近母牛去；如是這第三禪的樂雖從喜分，如果不以念與正知去守護它，

則必然又跑進于喜及不喜相應。或者諸有情是戀著于樂，而此三禪之樂是極其微妙，實無有

樂而過于此，必須由于念與正知的威力才至戀于此樂，實無他法。為了表示這特殊的意義，

故僅于第三禪說念與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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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本 284）： 

此時他便置心于（出入息的）自然的所觸（之處）而起作意。即（出入息）于長鼻者的

鼻孔起觸，于短鼻者的上唇（起觸）。是故那比丘即以「（出入息）于此處觸」而安置（其心）

于相（即觸處）。即以這種意義而考察，如世尊說：「諸比丘！我不說忘念（muTThassati）及

不正知（asampajAna）之人是安般念的修習者」。 

雖然任何業處都只是念者及正知者而成尌，但于此（安般念）以外的（業處）作意者是

明了的。然而這重要而難修的安般念業處，只是佛、辟支佛、佛子等大人物的作意境地，不

是低的有情所能習得的。對于（安般念）作意，則愈加寂靜而微細，故于此（修習）必須有

強念與強慧。  

   譬如縫細妙的衣服時，針要細，穿針孔的更要細，如是修習（安般念）業處之時像縫

細妙之衣，像針的念，及如穿針孔的（與念）相應的慧必須堅強。  

   其次具足了此念（sati）與慧（paJJA）的比丘，對于出入息（之相）不應向自然的觸

處（鼻孔或上唇）以外去希求。  

   譬如農夫，耕田之后，卸去軛牛，放到草地上，（自己）坐于樹蔭之下休息，此時他的

牛便很快的進入森林去了。如果是伶俐的農夫，想再捕他的牛來耕田，不必尾行它們的足跡

而彷徨于森林中，但拿了繩和鞭，直接跑到它們的浴場，浴了及飲了水之后便上來站著，此

時（農夫）看見了之后，便系之以繩，擊之以鞭，牽來駕軛再耕。同樣的，比丘之于出入息

（之相）不向自然的觸處以外去希求，但取其念繩及慧鞭，而置其心于自然的觸處而起作意。

他這樣作意，不久之后，那些出息入息便再現起，如諸牛之集合于浴場相似。此后那比丘便

系之念繩而軛之于（自然的觸）處，更系之慧鞭，于（安般念）業處數數而精勤。 

 

第講

《瑜伽師地論》卷第 23（大正 30〃406b）： 

根律儀 

 云何「根律儀」（indriya-saMvarah）？謂如有一能善安住密護根門，防守正念，常委正

念，乃至廣說。 

 云何名為「密護根門」（indriyair-guptadvAro-viharati）？謂防守正念，常委正念，廣說

乃至防護意根，及正修行意根律儀，如是名為密護根門。 

 云何名為「防守正念」（ArakSita-smRtir）？謂如有一密護根門增上力故。攝受多聞、思

惟、修習，由聞、思、修增上力故獲得正念，為欲令此所得正念無忘失故，能趣證故，不失

壞故，於時時中即於多聞、若思、若修正作瑜伽，正勤修習，不息加行，不離加行，如是由

此多聞、思、修所集成念，於時時中善能防守正聞、思、修瑜伽作用，如是名為防守正念。 

 云何名為「常委正念」（nipaka-smRtir）？謂於此念恒常所作、委細所作。當知此中：恒

常所作名「無間作」，委細所作名「殷重作」；即於如是無間所作、殷重所作，總說名為常委

正念。如其所有「防守正念」，如是於念能不忘失；如其所有「常委正念」，如是即於無忘失

念，得任持力，即由如是功能勢力，制伏色、聲、香、味、觸、法。 

 云何名為「念防護意」（smRty-ArakSita-mAnaso）？謂眼色為緣生眼識，眼識無間生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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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由此分別意識於可愛色色將生染著，於不可愛色色將生憎恚，即由如是念增上力，

能防護此非理分別（ayoniZo-vikalpAt）起煩惱意，令其不生所有煩惱。如是耳、鼻、舌、身，

廣說當知亦爾。 

 意法為緣生意識，即此意識，有與非理分別俱行能起煩惱，由此意識於可愛色法將生

染著，於不可愛色法將生憎恚，亦由如是念增上力，能防護此非理分別起煩惱意，令其不

生所有煩惱，如是名為念防護意。 

 云何名為「行平等位」（samA-vasthAva-cArako）？平等位者，謂或善捨，或無記捨，由

彼於此非理分別起煩惱意，善防護已，正行善捨、無記捨中，由是說名行平等位，如是名為

行平等位。 

 云何「於此非理分別起煩惱意能善防護」？謂： 

 1〃於色、聲、香、味、觸、法，不取其相（na nimittagrAhi），不取隨好（nAnuvyaJjanagrAhi），

終不依彼發生諸惡不善尋思，令心流漏。 

 2〃若彼有時忘失念故，或由煩惱極熾盛故，雖離取相及取隨好，而復發生惡不善法令

心流漏，便修律儀，由是二相故，能於此非理分別起煩惱意能善防護。 

 云何「此意由是二相善防護已，正行善捨，或無記捨」？謂即由是二種相故。 

 云何二相？謂：1〃如所說防護眼根，及 2〃正修行眼根律儀。如說眼根防護律儀，防

護耳、鼻、舌、身、意根，及正修行意根律儀，當知亦爾。由是二相，於其善捨無記捨中，

令意正行。 

 

 云何名為「惡不善法」？謂諸貪欲，及貪所起諸身惡行、諸語惡行、諸意惡行。 

 云何「於眼所識色中不取其相」（na nimittagrAhi）？言取相者，謂於眼識所行色中，由

眼識故取所行相，是名於眼所識色中執取其相。若能遠離如是眼識所行境相，是名於眼所識

色中，不取其相，如於其眼所識色中如是，於耳、鼻、舌、身、意所識法中，當知亦爾。 

 云何「於眼所識色中不取隨好」（nAnuvyaJjanagrAhi）？取隨好者，謂即於眼所識色中，

眼識無間俱生分別意識執取所行境相，或能起貪，或能起瞋，或能起癡，是名於眼所識色中

執取隨好。若能遠離此所行相，於此所緣不生意識，是名於眼所識色中不取隨好。如於其眼

所識色中如是，於耳、鼻、舌、身、意所識法中，當知亦爾。 

 復有，餘類執取其相、執取隨好。言「取相」者，謂色境界，在可見處能生作意，正現

在前，眼見眾色，如是名為執取其相。「取隨好」者，謂即色境，在可見處能生作意，正現

在前，眼見色已，然彼先時從他聞有如是如是眼所識色，即隨所聞名、句、文、身，為其增

上，為依為住，如是士夫補特伽羅隨其所聞種種分別眼所識色，如是名為執取隨好。如於其

眼所識色中，如是於耳、鼻、舌、身、意所識法中，當知亦爾。 

 又此取相，及取隨好，或有由此因緣，由此依處，由此增上，發生種種惡不善法令心流

漏；或有由此因緣，由此依處，由此增上，不生種種惡不善法令心流漏。若於此中執取其相、

執取隨好，不如正理，由此因緣，由此依處，由此增上，發生種種惡不善法令心流漏。彼於

如是色類境界，遠離取相，及取隨好。若諸瞋恚若諸愚癡及二所起諸身惡行。諸語惡行。諸

意惡行。是名種種惡不善法。 


